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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届监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届监事会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8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2011年

11月 25 日 16：30在海康威视制造基地 605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吴铭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一届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并提名宣寅飞女士、陈军科先生为公司

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提名宣寅飞女士为二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  

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提名陈军科先生为二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 

公司二届监事会监事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2、以 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实际控制人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平安重庆·应急联动

防控体系数字化建设工程”中的 41个区县建设项目合同项下的全部责任和义务，

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为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上述担保

事宜提供反担保。 



 

关联监事吴铭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年 11月 25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宣寅飞女士，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

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1997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4 年 5 月至今历任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财务部主任助理，财务部副主任、财务部主任，现

任五十二所副总会计师。宣寅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军科先生，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高级工

程师。1994 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十二所助理工程

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2001 年起任职于海康威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监事、

技术管理中心 DVR 组技术总监。截至 2011 年 11 月 31 日，陈军科先生通过持有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44.20 万股，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